附件2

关于《株洲市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条件的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一、制定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规定：“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申请人提交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即可予以登记。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条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管理的实际需要，按照既方便市场主体准入，又有效保障经济社会秩序的原则，可以自行或者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的规定》的通知（湘政办发〔2016〕69号）第十五条规定：“市州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的规定。”
二、制定的必要性
    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是市场主体注册登记的重要事项之一，也是当前市场主体反映比较集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简化住所登记手续，对降低准入门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市市场主体住所登记依据的文件是《湖南省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的规定》，今年2月29日，《民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司法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市场主体住所证明（经营场所证明、同意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证明、社区经营性用房无扰民证明）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随之市场主体反映取得“住改商”证明、房屋权属证明难的情况越来越多，解决住所证明问题越来越迫切。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18条内容，包括适用主体、界定、原则、放宽范围、需提交的材料、监管及住所登记承诺等内容。
办法整体以《湖南省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的规定》为依据，但进一步放宽了相关条件，包括将“住改商”证明改为申请人承诺、将“一址多照”适用条件放宽、允许集群注册、允许以符合特定条件的电费缴费发票作为住所证明文件、将前置许可部门核准的许可文件作为住所使用证明等。在监管方面，遵守省政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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